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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會 CB（ 2） 613／ 98— 99（ 03）號文件  
 

立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參考文件  
 

讓私營機構參與房屋署提供的服務  
 
 本文件旨在告知各委員現時房屋署如何利用私營機構的資源提供服務，以及房屋

署正在研究的有關新措施。  
 
背景  
 
2 .  為配合政府控制公務員人數增長的一般政策，房屋署在下列情況下會考慮把工作

外判：  
 

（ a）  外判工作是合乎成本效益；  
 
（ b）  部門內缺乏所需的人手應付有關工作；  
 
（ c）  只有外界可以提供所需的專業知識；  
 
（ d）  須提供獨立的服務；或  
 
（ e）  在一段時間內服務需求的變動很大。  

 
3 .  房屋署把部分工作外判給私營機構承辦已有一段時間。這些工作包括建築及維修

工程；潔淨及護服務；居者有其屋屋苑、新建公共租住屋、停車場及商場的管理；

此外，房屋署亦聘請顧問負責工程策劃管理、設計、工料測量及專門維修保養工作，

以及發展一些資訊科技計劃。承辦商的表現普遍令人滿意，並且達到房屋署的要求。  
 
4 .  大部分外判的工作是由於推行新措施或擴大服務而產生，因此並沒有造成人手過

剩。在其他情況下，如出現超額人員，會藉內部重行調配人手的方法，加以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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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私營機構更多參與的理由  
 
5 .  鑑於顧客對回應迅速及以客為先服務的需求日益殷切、自置居所比率增加、建屋

量增加，以及為向員工提供更佳發展機會，房屋署認為是有充分理由，讓私營機構參

與房屋署更多種類的工作。  
 
顧客對回應迅速及以客為先服務需求日益殷切  
 
6 .  對顧客的需求能作出迅速有效的回應，是現代房屋管理工作的必需條件。由於房

屋署在財政、會計、採購、薪酬或服務條件方面，均須按照政府規例行事，因此，工

作的靈活程度在某些方面受到限制，例如難以在短時間內調配人手來應付突然轉變的

需求、或未能因應預料不到的顧客需求把服務迅速批予外界承辦，以及難以提供可與

私營機構看齊的商業服務。  
 
自置居所比率增加  
 
7 .  新近推行的租者置其屋計劃（租置計劃），令房屋署更須加快評估其日後在管理

及維修保養方面所需承擔的工作。目前，在 15 000 名房屋署人員中，約有 9 000 名是

負責房屋委員會轄下約 660 000 個住屋單位的管理及維修保養工作。根據租置計劃，

政府承諾在十年內提供最少 250 000 個單位，以供出售予租戶，即每年不少於 25 000
個單位。當租戶成為業主後，房屋署便不再負責內部維修保養及租務管制工作。此外，

新的租置計劃業主可在每個屋發售後兩年內，自行聘用管理公司管理屋。因此，

房屋署須縮減運作規模。  
 
 
 
[p eo2 - M144 8c ]  



 

3  

建屋量增加  
 
8 .  政府承諾在 2005 年年底前把公屋申請人的輪候時間縮短至 3 年。為實踐這個承

諾，房屋署須增加公營房屋的建屋量。房屋署亦將儘量利用現有的建屋資源。由於人

手需求因建屋計劃的不同階段而異，與其增聘人手，房屋署會考慮利用私營機構的資

源來達到建屋目標。  
 
為員工提供更佳的發展機會  
 
9 .  雖然房屋署預期須縮減管理及維修服務方面的運作規模，但私營機構的房屋管理

業務卻因私人建屋計劃數目日增而不斷增長。市場對受過訓練及經驗豐富的房屋管理

人員需求甚殷。我們必須要有一些比政府部門運作方式更富靈活性和競爭力的安排，

才能滿足社會的需要，並為房屋署員工另闢事業發展途徑。  
 
公司化研究  
 
10. 房屋署已委聘了一間顧問公司，研究進一步讓私營機構參與房屋署部分工作的機

會。在訂定研究目的時，房屋署認為任何建議成立的新公司或同類機構必須達到以下

要求：  
 

（ a）  須以財政自給的形式運作，並須自負盈虧；  
 
（ b）  在相同服務上能與私營機構競爭；以及  
 
（ c）  可以為房屋署員工提供新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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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員工溝通  
 
11. 房屋署的高層管理人員一直與各員工協會代表舉行非正式會談，就推行公司化的

機會進行討論。舉行這些非正式會談的目的，是確保員工能接受有需要作出改變，以

及使員工更加了解公司化可能帶來的各種機會。  
 
12. 今年三月，房屋署署長與署內所有員工協會代表舉行會議，就公司化問題進行更

詳細的討論。此外，署方亦在三月舉行的一個公開座談會上，就有關問題向約 1 200
名出席的員工初步徵詢意見。員工可透過房屋署的不同刊物，例如員工雙月刊《屋語》

及每星期出版一次的《署長的話》，獲悉這項計劃的最新進度。  
 
對員工的影響  
 
13. 在現階段預測顧問研究結果對房屋署員工的影響，實屬過早。如發現有超額人員，

政府的政策是在公務員隊伍內盡量安排重行調配。假如在嘗試各種方法後仍無法安排

重行調配，受影響員工便須根據法定條文，按取消職位的條件退休。  
 
未來路向  
 
14. 預計顧問研究報告快將完成。顧問公司提交報告後，房屋署會仔細審議研究結果

及建議，並會考慮員工所關注的問題及此事對有關員工可能產生的影響。我們會把進

展情況通知員工，如預計有重大轉變，亦會預先徵詢他們對人手安排及服務條件的意

見。  
 
 
 
 
房屋署  
1998 年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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